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 

法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江控股”）的委托，担任香江控股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

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因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由香江控股提供或披露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并

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香江控股获取并向本所

律师提供的证明和文件。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香江控股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针对前述本所律师从香江控股获取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香江控股向本所律师作

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法律文件所必需的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其

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提交给本所的各项

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且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其他问题以及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盈利预测报告等）之内容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专业文件以及所引用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律师亦不具备对该等专业文件

以及所引用内容进行核查和判断的专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香江控股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





 

  

特定投资者。《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查验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申购报价单》系参照《实施细则》的规定制作，并已经公司加盖公章、财务顾问主办

人签署，内容与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及查验，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申购时间，即 2015 年 12

月 9 日 9:00～12:00 期间，公司及西南证券共收到申购报价单 9 份，其中 1 家投资者因

未按时缴纳保证金，其报价无效，其余 8 家投资者为有效报价，符合《实施细则》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申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次募集配套融资资金需求量，公司

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6.02元/股，发行数量为406,976,7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449,999,734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 43,189,300 259,999,586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 28,239,600 170,002,392 

3.  杨廷栋 6.02 46,511,600 279,999,83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 52,325,500 314,999,510 

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 41,860,400 251,999,608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 83,554,800 502,999,896 

7.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2 44,850,400 269,999,408 

8.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2 66,445,100 399,999,502 

合计 406,976,700 2,449,999,734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及查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确定符合《实施细则》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 

（四） 发出缴款通知书和签订股份认购合同 

在上述发行结果确定后，公司向发行对象发出《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获配股数、缴款时

间及指定的缴款账户等信息。 

公司已与各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出具承诺函，确认其与香江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香江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

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形。 

（六） 缴款及验资 

2015 年 12 月 17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15]7-159 号），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406,976,7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6.0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449,999,734 元，扣

除发行费用 52,25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397,749,734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406,976,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1,990,773,034 元。公司变更后的累计实收资本为

1,596,457,572 元。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 

三、 本次新发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

行的 406,976,700 股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出具《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证明香江控股已完成证券变更登记，变更后限售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828,644,953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767,812,619 股，合计总股份数量为

1,596,457,572 股。 

四、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股

份认购协议》等文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  微 

 

                                

           经办律师：张  平 

 

 

                                

           经办律师：万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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